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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會 
 

■嚴打腐敗導致地方官員不作為，即使將不作為的懶政與腐敗劃上

等號，恐亦難調動幹部積極性，此應為大陸高層所始料未及。 

■民眾維權意識提升，紛紛採取行動聲援權利被侵害人士，不論是

從訪民徐純合被擊斃案或律師唐荊陵等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案，都可看出端倪。 

■新修訂環保法的相關法制配套大體完備，惟須落實執法，方能發

揮防治污染之嚇阻作用。 

■官方對「東方之星」客輪翻覆救難的歌功頌德宣傳，引發網民大

量不滿，說明資訊化時代，廣大網民難對官方宣傳買帳。 

■官方下發文件鼓勵創業，欲透過創業解決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

尤其是鼓勵返鄉創業，或有助縮短城鄉收入差距。 

■大陸當局針對少數民族「民族成分」進行專門立法，惟此項立法

是否能達到增進民族團結的政策目的，仍待觀察。 

 

一、社會矛盾 

嚴打腐敗導致地方官員不作為，恐是加大反腐力度時始料未及 

儘管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採取嚴打政策懲治腐敗，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

明亦表示，在反腐運動中，檢察機關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BBC中文網，2015.3.13），

惟反腐效果卻未如預期。中國紀檢監察報 於 2 月 5 日刊文，警惕「四風」（「形式

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隨時有反彈的可能性（中國紀檢監察報，2015.2.5）。不僅如此，

地方官員亦出現以不作為來反制中央強勢反腐運動的現象。 

4 月 8 日新華網刊文「警惕反腐新常態下的官員不作為」，提到「隨著反腐

工作的持續推進，反腐高壓的持續存在，很多地方政府部門到基層、企業指導的

少了，商難招了，資難引了，發展慢了，為官不為的現象日漸抬頭」（新華網，2015.4.8）。

文章解釋官員不作為的原因是患「反腐恐懼症」、「以前千方百計跑資金，全力以

赴爭項目，現在即使是上級給項目了，這些領導幹部也想推掉；還有幹部認為，

多幹事多出錯，為了不出事，寧願不幹事，幹勁少了，擔當小了，抓發展、促改

革動力不足了」（新華網，2015.4.8）。文章並引用總理李克强總理話指出：「尸位素餐本

身就是腐敗，不作為的懶政也是腐敗」，欲將不作為與腐敗劃上等號。然而，在

幹部擔心多做多錯情況下，此呼龥恐亦難調動幹部的積極性，這應是加大反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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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始料所未及的狀況。 

 

民眾維權意識提升，紛紛採取行動聲援權利被侵害人士 

5月 2日，在黑龍江慶安縣火車站候車室，訪民徐純合與火車站派出所民警

李樂斌發生衝突，被民警開槍擊斃，引發各地輿論的抨擊怒潮；在新華網、光明

網等重要媒體及全大陸輿論的緊逼下，5 月 12 日公安部和鐵路總公司責成鐵路

公安機關全面展開調查；哈爾濱鐵路公安局調查後認為，民警開槍是正當履行職

務行為（美國之音，2015.5.14）。對此，民間質疑聲音絲毫沒有減弱，而當局也採取了嚴

厲打壓消聲手段，有多名訪民及維權律師因此被捕（美國之音，2015.6.1）。由網民發起

之民間慶安槍擊案「公民追責團」，在網上呼籲法律援助被拘留的各地維權人士，

會見被拘捕的當事人或代為提起法律或行政訴訟（美國之音，2015.6.1）。 

此外，6 月 19 日律師唐荊陵及袁新亭、王清營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案，在廣州開庭審理。開庭前法院外聚集數十名圍觀者，警方在現場周邊高度戒

備，派遣 100名員警包圍圍觀者，並將其中部分人士送上警車帶到體育場監控（美

國之音，2015.6.19）。據悉，唐荊陵、袁新亭、王清營多年來宣導民主社會和公民非暴

力不合作理念，被稱為「廣州民主三劍客」或「廣州三君子」，故本案會引起國

際社會、人權團體和大陸公民維權群體的廣泛關注。不論是「訪民徐純合遭槍擊」

案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都在說明民眾的維權意識提升，紛紛採取實際行

動聲援權利被侵害人士。 

 

二、安全監管 

環保法相關法制配套大體完備，須落實執法方能發揮防污懲污之嚇

阻作用 

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第 58 條規定「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

政部門登記；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的社會組

織，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

訟，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世紀經濟報導，2015.1.6）。環境公益訴訟網路在近日有新

發展，4 月 22 日大連市環保志願者協會與自然之友，同意擬就大連的一起海洋

漏油污染環境案件提起環境公益訴訟；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也

與自然之友，就環境公益訴訟等議題達成合作意向（自然之友，2015.5.10）。4月 29 日，

環保法生效後的公益訴訟第一案—福建南平生態破壞公益訴訟案，在法院的主持

下，原被告雙方及其代理人參與了證據交換（自然之友，2015.5.10）。 

此外，大陸最高人民法院 4 月 15 日印發「關於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記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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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意見」，期透過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變立案審查制為立案登記制，充分

保障當事人訴權，切實解決人民群眾反映的「立案難」問題（最高人民法院網，2015.4.15）。

環境保護部也已於 5月 4日印發「突發環境事件應急管理辦法」。「辦法」將進一

步明確環保部門和企業事業單位在突發環境事件應急管理工作中的職責定位，從

風險控制、應急準備、應急處置和事後恢復等 4個環節，構建全過程突發環境事

件應急管理體系，規範工作內容，理順工作機制，並根據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特

點和需求，公開相關資訊，充分發揮輿論宣傳和媒體監督作用（環境保護部，2015.5.4）。

由此可看出，相關環保法制配套大體完備，惟待執法者加以落實，方能對造成環

境污染之業者產生嚇阻作用。 

 

官方對「東方之星」客輪翻覆的輿論宣傳引發網民大量不滿 

一艘由重慶開往南京、載有 458人的客輪「東方之星」，6月 1日深夜在長

江航行時，突遇龍捲風傾覆，其中 434位罹難（蘋果日報，2015.6.2、新華網，2015.6.8）。在

沉船事件發生第二天，大陸宣傳部門便下令嚴控媒體對事件報導，禁止各地媒體

前往事發地點採訪，立即召回已到現場的記者，並要求統一口徑，媒體報導一律

用新華社通稿，畫面用央視視頻（美國之音，2015.6.7）。因官媒大力集體歌頌救援行動，

導致大批網友質疑官方是利用慘痛事件進行政治宣傳，將「喪事當作喜事辦」。

有網友在網上整理出官媒報導沉船事件的「十大噁心標題」，包括新華網的「生

為國人，何其有幸」、人民日報的「4 天 3夜，那些感動我們的瞬間」、人民日

報的「救援一線，中國最帥的男人都在這兒啦」、環球時報的「世界透過沉船事

故見中國決心」、人民網的「東方之星不必隕落的 N個理由」、澎湃新聞的「感

謝你無數次遊過那麼悲傷的水域」、中國之聲的「沉船救援，十個註定要載入歷

史的鏡頭」等（美國之音，2015.6.7）。一位原南方報系的記者貼出微評表示，與你們作

為同行感到恥辱（美國之音，2015.6.7）。說明資訊化時代，廣大網民難對官方宣傳買帳。 

 

三、就業 

國務院下發文件鼓勵創業，以解決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並藉返鄉

創業縮短城鄉差距 

大陸國務院 4 月 27 日下發「關於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的意

見」，要求所屬大力實施就業優先戰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和商事制度改革，推

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創業帶動就業的倍增效應。推進創業帶動就業有關措施

包括：（1）營造寬鬆便捷的准入環境；（2）培育創業創新公共平台；（3）拓寬創

業投融資管道；（4）支持創業擔保貸款發展；（5）加大減稅降費力度；（6）調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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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員創業積極性；（7）鼓勵農村勞動力創業；（8）營造大眾創業良好氛圍等

（人社部，2015.5.4）。針對鼓勵農村勞動力創業方面，國務院 6 月 17 日另下發「關於

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的意見」，鼓勵農民工、大學生和退役士兵等人員返

鄉創業，打開新型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協同發展新局面（人

社部，2015.6.24）。凡此都說明大陸當局在透過創業方式，來解決日益嚴重的失業問

題，尤其是鼓勵返鄉創業之舉措，政策落實後或有助縮短城鄉收入差距。 

 

四、少數民族 

大陸當局針對少數民族「民族成分」進行專門立法，將於明（2016）

年 1 月 1 日實施「大陸公民民族成份登記管理辦法」，規範大陸公

民民族成份登記管理工作 

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簡稱國家民委）6月26日發布訊息指出，「中國公民民

族成份登記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經5月20日國家民委第5次委務會議審議通

過，由大陸國家民委、公安部正式發布，將於明（2016）年1月1日起實行。這份

由兩個部委共同研究制定的部門規章，是專門規範大陸公民民族成份登記管理

工作的第一部法規，也是民族事務法制化的最新成果（大陸國家民族委政策法規司網站，

2015.6.26）。 

「辦法」共22條，內容主要是有關立法依據、適用範圍等（第1至4條）；確認、

登記、變更公民民族成份的基本原則（第5至7條）；申請及變更程序（第8至11條）；監

督及救濟機制（第12至15條）；法律責任（第16至18條）；未定族稱公民及外國人取得大

陸國籍等特殊情況（第19至20條）；實施細則、規章效力、生效時間等規定（第21至22

條）。「辦法」中的民族成份，是在戶口登記中填寫、經國家正式認定的民族名稱，

只能依據其父親或者母親的民族成份確認、登記。未定族稱公民的民族成份，

則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進行管理（南華早報中文，2014.12.3）。 

據官方說法，大陸制訂「辦法」的目的，公民民族登記管理是民族工作和

民族事務的基礎工作，也是公民戶籍制度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事關大陸人民

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順利實施，也事關少數民族群眾各項合法

權益的落實，對於鞏固民族關係、推進民族團結、發展民族團結進步事業有重

大意義。此外，把公民民族成份登記管理納入法治化軌道，是貫徹落實黨的「十

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精神，各級民族事務部門要著眼民族工作和民族

團結進步事業的大局（國家民委網站，2015.6.26）。 

事實上，大陸對於民族成份的管理，早在1990年就已經制訂規範，大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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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民委、國務院第四次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公安部於1990年聯合印發「關於中

國公民確定民族成份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為從事民族識別工作，大陸並進

行四次全大陸人口普查，確認共有56個民族，其中除漢族外有55個少數民族，

人口總數9,120萬人，占人口總數8.04%（華夏經緯網，2015.6.26）。 

依「規定」公民的民族成份必須以官方正式認定的民族族稱為準，任何人

不得以官方未確認的族稱作為自己的民族成份（規定第1條）。申請變更民族成份，

須經查核後報經縣級以上民族工作部門審批後，到戶籍管理部門辦理手續（規定

第7條）。由於大陸對少數民族實行寬於漢族的生育政策，少數民族還享有教育和

其他方面的權利，許多人因此造假，將自己登記成少數民族，享受優惠政策（大

陸少數民族考生在不少省市可享受中高考錄取政策優惠，有的還可享受招幹、招工、升學及其他優惠待遇。南華早報

中文，2014.12.3）。因此，新發布的「辦法」，對於公民登記、變更民族成份的基本

原則和條件作更加嚴格的規定，例如對於未滿18歲的公民，變更申請增加次數

限制（國際日報，2015.6.27）。而對於違規變更民族成份的處罰更加嚴厲，依法追究違

規變更公民民族成份者的法律責任（阿波羅新聞網，2015.6.27）。 

大陸評論指出，「辦法」是大陸中央針對少數民族「民族成份」的專門立法，

也是對20年來民族成分管理工作經驗的總結，代表政策向法治、管理向治理轉

變的里程碑。對於變更申請資格及審批單位規範更加明確，並建立民族成份變

更定期備案制度，以及民族事務部門與公安部門協商聯絡及監督檢查機制，開

展日常化及動態化的監管監控，並杜絕民族成分造假之違法亂紀現象（「理論周刊.

觀察」第7版，2014.12.12）。 

雖然「辦法」對於假冒者有相關懲罰規定，不過有觀察者認為，冒充成少

數民族的現象仍會屢禁不絕，尤以考生冒充少數民族最為常見。即使會構成犯

罪、面臨刑事責任，許多人仍冒險改變民族成份，以享受優惠（自由時報，2015.6.27）。 

大陸官方認為，將民族成份登記管理法治化，實行民族識別是民族工作實

踐的需要，透過民族識別維護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9.6.5）。但大

陸推動的民族政策係透過強化民族身分來進行管理，以嘉惠少數民族的政策來

強化民族融合、提升民族認同感，減少分裂意識。惟這種特殊待遇並非反映在

對於少數民族族群自治及文化發展需要的尊重，此項立法是否能達到增進民族

團結的政策目的，仍待觀察。 

 

（戴東清主稿；少數民族部分由文教處主稿） 


